  关于公布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结果的公告

各学院、各校区：
   2025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评审工作已完成，共计333项，其中国家级10项，省级60项，校级195项，院级68项，具体项目清单见附件，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1、 项目过程管理
所有项目须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（2025），否则予以取消立项资格。
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为1年（2025年12月中期检查，2026年5月组织结题），所有工作须在项目执行期内完成，对照《三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规定的结题要求，及时总结并在“三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系统”提交季度报告、中期检查、研究成果等材料。
如减少、变更研究内容或研究人员，提前或推迟结题（延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）等事项，项目负责人应通过平台提交申请。
二、项目经费使用
 各项目组需严格遵守学校财务管理制度，坚持节约原则，规范、合理使用。按照《三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规定，项目立项后可使用50%经费，国家级、省级项目可在中期检查通过后、结题验收前使用余下的50%经费；校院级项目可在结题验收后使用余下的50%经费。报销前，首先在“三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管理系统”中填报费用，指导教师和学院管理员审核后提交；然后填写纸质报销单，项目主持人为报销人，指导教师为审核人，以学院为单位汇总，报创新创业学院进行审批后，携带有关票据前往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。
如有疑问，可咨询创新创业学院蒋老师，电话：025-523549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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